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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有关单位、各位申报者按照《西安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等级

评定办法》《关于开展2022年度西安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等级评

定活动的通知》等相关要求申报。

(一) 正式出版或者公开发表的哲学社会科学专著、编著、译著、

论文、工具书、志书、研究(调研)报告、古籍整理出版物、科普读

物。

(二)被市级及其以上党政部门采用、推广并取得实际成效的调

研报告。

(三)我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任第一主编或第一作者，与外市作者

合作的研究成果。

(四)系列丛书的单本专著、系列论文或论文集中的单篇论文。

(五)国家和省、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结项优秀项目。

一位作者只能在一个受理单位申报。个人申报

的成果每人限报一项，联名申报的成果限报两项(包括个人单独申报的

一项) 。多人合作的集体成果的申报须经第一主编或第一负责人书面

同意，由第一作者或前三名作者联合申报。

按照《西安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等级评定办法》要求，各单

位和成果申报人应自觉遵守知识产权相关规定，严禁提供虚假数据、材料

，协助他人骗取奖励。一经发现，将按照有关规定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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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请各位申报者按“申报注意事项及要求”仔细检查

及相关附件材料，成果基本信息等需完全一致，不能有错字、

别字。

凡申报者，请 《西安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等级评定申报表

》(按表“ ”要求填写)。

2.表中所有内容均应有附件材料予以对应，材料必须真实、准确、

规范，字迹清楚。

不填

已填好。

，填写作者时，要和成果原件署名相一致；

按成果原件署名顺序 的，在第3位后

加 。

已填好。

如实填写

专著和论文如实填写；调查(研究) 报告填写，

有三种情况： 要提交结项证书

，结项证书落款时间要在参评成果范围内。 结项证书落款

时间。 结项证书落款单位。 没有承担项目完成的调查

（研究）报告：采纳（应用）证明的时间要在参评成果范围内。何时发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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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：采纳（应用）证明落款时间。何处发表填写：采纳（应用）证明落

款单位。 要提交

立项、结项证书，结项证书落款时间要在参评成果范围内。

分别填写立项及结项时间，具体以证书落款时间为准。

项目委托单位名称，具体以证书落款单位为准。

按表“ ”要求填写。

撰写时，简明、扼要、语言精练、表达准确，要突出亮点，重点部 分可

用黑体，如有特别重要的还可加下划线，无字数限制，但勿太长。其中学

术影响和社会效益的填写参照表“注”要求，如有填写相关内容，要有附

件材料支撑 (和表中文字表述要一一对应)，并标(见附件X)，所提

供的相关证明材料(采纳(应用)证明、引用检索报告等)须有公章。

受理单位推荐意见：由科研院统一填写。时间已填好。

请提交 ，如有书评、转载

、引用等情况请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，所有支撑材料附在《申报表》之

后装订成册；请特别注意，此次申报材料中须有一套为 (即抹

去所有姓名、工作单位、个人简介等信息) ，包括

请提交

，并复印论文原载期刊的封面、版权页、目录及论文全文两份，如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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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载、引用等情况请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，所有支撑材料附在《申报表

》之后；请特别注意，此次申报材料中须有一套为 (即抹去所

有姓名、工作单位、个人简介等信息)，包括

请提交

2 ，并提供采纳(应用)证明或立项证明、结项证明

，所有支撑材料附在《申报表》之后。请特别注意，此次申报材料中

须有一套为匿名材料(即抹去所有姓名、工作单位信息、个人简介等信

息)，

申报材料装订统一使用

请申报人将未装订的纸质材料（原件及匿名件）于6月20日前提交，

6月24日前提交胶装的正式材料，同时发送电子版《申报表》及《汇

总表》至邮箱。逾期不予受理。

科研院成果与奖励办

2022年6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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